
河东区企业自主认定人才支持服务实施细则

(一)企业自主认定人才须首先申请认定为具有人才自主认定权的企业

企业认定条件：

1.高质量发展类企业:经由区政府推荐并经天津市发改委认定的重点企业，天

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市级重点支持“项目+团队”企业、在有效期内的

“瞪羚”“独角兽”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由有关部门报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

2.评审认定类企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每年集中评审认定 1-2批)

(1)存量企业在区持续经营 2年以上，增量企业承诺迁入、新注册 1年内在

区实体运营；

(2)具有重大产业支撑或科技引领作用或带动本市就业作用明显；

(3)存量企业近两年地方经济贡献每年不少干 150万元，增量企业次年地方

经济贡献不少于 100万元。

申请程序：提交申请→资格初审→会议审定→公示审批

(二)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E类)认定条件：



1.E1类经营管理人才须担任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职务或企业实际控制人，

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每年实际在区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正

常在河东区缴纳个税，薪资达到相应水平。

2.E2类科技骨干人才须担任高级技术职务，为企业核心成员，有较强技术

研发能力，为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或产品升级;与用人单位签订 2年以上工作合同，

每年实际在区工作时间不少干 9个月，正常在河东区缴纳个税，薪资达到相应

水平。

3.E3类急需紧缺人才须有特殊工作技能或特定采销渠道、客户资源等，对

企业贡献度较大;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工作合同，全职在区工作，正常在河

东区缴纳社保和个税，薪资达到相应水平。

E类人才认定:获得人才自主认定权的企业可根据发展实际和人才引育需求，

每 2年自主确定不超过 10名 E类人才，由行业管理部门或引进部门复核后报

区人力社保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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